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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一、通案決議部分：
	

	(一)
	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二)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三)
	112年度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共編列21億9,063 萬7千元，其中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部分即高達10億0,592萬元，除透過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外，尚不包含如舉辦活動、說明會、園遊會，或發放各式宣傳品等，宣導樣態眾多，實際上用於政策大內宣的經費，遠比預算書上呈現的還要多。爰要求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部分，1,000萬元以下基金及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就業安定基金、觀光發展基金、經濟特別收入基金、毒品防制基金、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運動發展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及新住民發展基金不減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基金減列20%，其餘營業基金通刪10%、非營業基金通刪5%。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四)
	為利政府經費花在刀口上，發揮更大財政效益，並避免政府機關、事業機構圖利特定媒體。因此要求營業、非營業基金所編列之政策宣導費用，由單一媒體含相關企業，該年度得標金額合計不得超過該部會該項預算金額的30%，惟各基金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在1,000 萬元以下者，不在此限。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五)
	依立法院預算中心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評估報告指出，預算法第4 條規定特別收入基金係政府運用特定收入來源，以專款專用方式推動特定政策或業務，然預算執行上卻有下列缺失：1、連年基金財源不敷支應年度所需經費，規模逐年遞減：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25 個特別收入基金中，基金財源不敷支應年度所需經費者多達11 個，其中離島建設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環境保護基金、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及反托拉斯基金等6個基金甚至連續3年發生收支短絀，不利持續運作。2、特別收入基金超支併決算辦理，部分計畫甚至年年超支，規避立法院監督：預算法第89條雖賦予基金年度預算執行期間有彈性規定，但農業特別收入基金、經濟特別收入基金等多個基金，竟有同一計畫連續3 年超支，濫用收支得併決算辦理之規定，無法控管經費且規避事前監督。3、基金有部分計畫執行率連年低於3 成：離島建設基金、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近三（108至110）年度預算執行率亦分別僅6.64%、12.13%及24.02%，均有同一基金用途項目預算執行率偏低甚或未執行之狀況。特別收入基金係政府藉特定收入來源，推動特定政策或業務，爰此，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就上開基金重新審視財務資源可能流入情形，並量入為出原則規劃與執行年度預算，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有效改善書面報告。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六)
	衛生福利部所屬全民健康保險基金，112年度預算金額高達8,000億元，基金支出金額快速增長，致基金財務逐步惡化，為避免浪費健保資源，並確保錢用在刀口上，發揮更大財務效益。因此要求審計部就全民健康保險基金110、111、112年度經費支用情形，進行深度專案查核，並於行政院提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後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七)
	勞動部主管之就業安定基金，其設立之政策目的，在於促進國民就業及勞工福祉，惟近年來補助各縣市相關經費，完全基於政黨考量。為釐清預算經費使用，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及該基金設立意旨？因此要求審計部進行專案查核，並於行政院提出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後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八)
	為避免政府於選舉前以大筆國家資源遂行各項人事酬庸甚至移轉國家財產之虞，爰要求行政院通令各機關及其所屬與所主管的附屬單位營業及非營業基金、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暨泛公股持股逾20%之轉投資事業及其再轉投資事業，於3 個月內就投資效益評估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九)
	近年來中央政府各機關或基金基於引進新技術、政策推動或扶持產業發展目的等原因，持續轉投資各領域事業，或將原有國營事業經過幾次釋股，使公股股權比率降至50%以下而轉為民營企業；然因監督密度不若國營事業，亦衍生相關監理問題。查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條第3項規定：「政府資本未超過50%，但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該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之預算及營運狀況，並備詢。」是以，政府對於公私合營事業可透過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等方式，參與公司相關營運與監督管理。惟部分公私合營事業之公股比率已為最大股東，相關主管機關未充分利用股權優勢，積極派任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據109年之統計顯示，公股比率逾4 成之加工出口區作業分基金轉投資之台灣絲織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公股45.24%）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轉投資之越台糖業有限責任公司（公股40.0%）；另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轉投資之台灣花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公股24.31%，若加計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投資之泛公股比率34.16%），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轉投資之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公股34.08%）與大台南區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公股28.80%）等事業，公股均為最大股東，卻未派任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形成政府高額投資卻未實際參與公司經營之妥適性爭議；且非官股派任之董事長或總經理，則無法依據前揭國營事業管理法規定，要求渠等至國會報告事業營運狀況或重大決策，恐形成政府鉅額投資卻乏相對應有之管理責任與監督機制。查立法院於年度總預算案及單位預算審議過程中，各部會亦常須配合國會問政需要而提供主管投資事業之書面報告等資料；另倘外界欲瞭解政府投資民營事業概況，亦須透過各機關官網逐一檢視，內容不僅分散龐雜，且公開資訊內容不一，與所稱可達外界考核與監督成效尚有落差，目前中央政府機關投資公私合營事業之資訊揭露方式容有再審酌空間。爰要求行政院研擬訂定各部會官網應公開轉投資事業資訊之一致標準，及建置整合資料庫之規劃，以相同密度監督管理，俾減少資訊不對稱情形。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十)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我國於109年農曆春節前，就已在1月20日宣布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疫情指揮中心）。根據當時政府掌握的情資，為了做好因應疫情的行動，因此透過疫情指揮中心統籌整合各部會資源與人力。疫情指揮中心架構分為情報、作戰及後勤三項領域，各領域下設各任務組別，均以相關部會次長級首長為組長，分別依主管業務範圍執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決策。以防疫政策宣導為例，後勤領域之新聞宣導組由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處長任組長，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關室主任擔任副組長，負責防疫宣導、民眾諮詢及政府行銷策略。因疫情指揮中心有效整合資訊及人員調度，新聞宣導組成功於疫情期間督導各部會正確且廣泛宣導疫情指揮中心所作之各種防疫政策。惟廣泛宣導疫情防疫政策亦成為詐騙集團冒充中央政府主管之各公營事業常見之手法，近五年來詐騙案件與財損飆升，111年為我國詐騙案與財損的最高點藉以詐取民眾個資及聯絡方式。為強化「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中之「識詐（教育宣導面）」面向，為有效統籌整合各部會資訊及人員調度，爰要求中央政府各附屬單位積極配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打擊詐欺犯罪中心之防治詐騙作為。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十一)
	參照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對資產管理子公司督導管理作業專案檢查結果及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進用及業務缺失調查報告：1、公股金融控股子公司應比照銀行公開招考，以免私人任用。2、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檢討貸放款業務及詐領出差費做背信、圖利追究。3、公股金融控股辦理AMC 都更危老代墊款相關業務，對於尚未向主管機關申請之案件，應建立審核管控機制。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一)
	112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其他業務成本」項下「勞職保及保護」之「捐(補)助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預算編列2億6,730萬元，鑑於為因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年5月1日施行，根據本法規相關單位捐助成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該中心除在勞動部於立法院舉辦之預算說明會缺席外，其權責則在職災宣導預防重建等業務面如辦理宣導會、研討會等等，不具備公權力，查該中心112年業務支出預算數2億1,657萬6千元、其中行政管理業務經費1億4,641萬6千元，行政管理費用在業務預算支出佔比67%，超過其勞務成本7,016萬元。而政府捐(補)助預算2億6,730萬元。為保障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監督獎補助金合理運用及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行政管理費需求之合理性，爰針對是項預算凍結50萬元，要求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儘速研議落實業務績效，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捐補助金監督執行方針，將中心運作執行與業務績效辦理情形，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本項業於112年7月26日以勞職授字第1120203562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經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112年11月1日會議審查，同意動支，並經立法院112年11月29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3742號函復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1、 為有效監督並確保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之正常運作與健全發展及落實補助計畫之執行，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72條規定，勞動部訂定相關規範，以利該中心確實遵行及落實業務績效。
2、 依相關規定該中心應於每年1月15日前提出細部工作計畫書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核准，並依其細部工作計畫於每月提交工作執行進度，與定期召開例行會及業務聯繫會報，以確實掌握該中心執行績效，此外，就該中心之相關業務及財務運作狀況，勞動部亦每年實施查核，查核結果均公開於勞動部網站。

	[bookmark: _Hlk141790239](二)
	112年度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人事費用2千多萬元，占全年度預算約10%，且約30%由經理級以上僅占全部人數20%之17人支領，恐有薪酬分配失衡疑慮。爰該中心應就保障同仁薪資專業公平性，及不同層級、職務專業性、經歷要求、薪資專業分析級距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為延攬專業人才並保障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同仁薪資專業公平性及不同層級職務專業性，該中心已就職務專業、經歷要求、薪資專業分析及級距表等要項訂定「組織編制暨人事管理規則」，並於111年8月15日函報勞動部核准在案。
2、 本項業於112年8月8日以勞職授字第1120203792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三)
	為降低疫情對勞工衝擊，勞動部於109至111年度逐年推出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就業保險之保險費，以及雇主提繳之勞工退休金緩繳協助措施。依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統計，109及110年度緩繳措施逾期金額分別為2億7,892萬7千元及5億8,507萬7千元，兩年度合計達8億6,400萬4千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允宜賡續積極清理，對於未逾緩繳期限或新申請案件提前宣導，並加強輔導逾期之投保單位、職業工會或提繳單位，以利嗣後繳款作業進行，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本局辦理緩繳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期間，均透過官網專區、繳款單等多元方式，提醒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於緩繳期限屆滿日前應即時持單繳納，以免影響保險權益。截至113 年12月10 日止，109、110及111年度均恢復繳納金額各約為98.12% 、97.53% 及93.98%；逾緩繳期限未繳納者，均依催欠程序陸續催收及移送執行。
2、 本項業於112年7月21日以勞局費字第11201810310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四)
	112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業務成本與費用」預算編列5,936億4,757萬元，較111年度5,702億4,939萬1千元，增加233億9,817萬9千元，增幅4.1%，雖符合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惟為撙節支出，保障被保險人權益，爰要求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就勞工保險給付支出情形，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查於111年5月1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施行前，勞工保險給付分為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2大類，而災保法施行後，職業災害保險自勞工保險抽離，爰勞工保險項下僅含普通事故保險給付項目(包含生育、傷病、失能、老年及死亡等5種給付)，故謹就111年及112年(截至4月)勞工保險給付(不含職業災害保險)支出情形予以說明。
2、 為覈實、迅速、安全完成勞工保險各項給付核發作業，本局均依法令覈實編列勞工保險作業基金相關業務成本與費用預算，年度執行時亦皆依循相關法令辦理。未來本局仍將持續依據前開原則，正確核發給付支出，並撙節經費，以保障被保險人之給付權益及基金之永續經營。
3、 本項業於112年7月21日以勞局普字第11201800260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五)
	勞工保險虧損不斷擴大，根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2月公布之決算資料顯示，以「111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投保人數1,020萬人，折現率及資產報酬率4.0%、投保薪資增長率1.5%與物價指數年增率0.9%等假設條件，精算111年12月底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約12兆3,240億元，扣除截至111年12月底止已提存責任準備8,385億元，未提存金額為11兆4,855億元。」凸顯了勞工保險虧損越補越大洞！勞工保險基金111年「未提存精算負債（即負債大於資產的數額，又稱潛藏負債）」已達11兆4,855億元，較110年的10兆7,639億元暴增7,216億元，平均每天負債增加20億元！105年6月，蔡總統甫上任滿1個月時，就和陳建仁一起擺拍大合照，成立第1個國家隊：「年金改革國家隊（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記者會上蔡總統還強調「現在不做，馬上就會後悔」，不要讓辛苦工作一輩子的民眾，還要擔心老年的經濟安全。結果勞工保險虧損年年激增！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歷年決算書比較後可發現109年未提存精算負債是10兆2,876億元，110年是10兆7,639億元，111年達11兆4,855億元；等於110年時增加4,763億元，111年暴增7,216億元。對此勞動部勞動保險司司長陳美女說明，首先是因為勞工年資不斷增加、投保平均薪資提高；第2個原因是去年勞工保險基金投資評價損失。除了不斷地撥補，撥補規模還越來越大！除了已撥補的1,170億元，再加上特別預算300億元及113年擬撥補的1,000億元，撥補預算達2,470億元。勞動部112年度預算案規模已近2,000億元，若其他部會預算不變，為了補勞工保險虧損，勞動部113年可能超越經濟部成為預算規模第4大部會，僅次於國防部、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卻不見蔡總統提出適當的年金改革，國人都非常擔心未來年金改革啟動時，年輕世代恐將負擔更多。綜上所述，為確保基金收益及安全性、提升勞工保險基金運用效能，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針對內部投資制度進行檢討，且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勞保基金自84年勞健保分隸以來，至112年12月底止，年化收益率4.50%，近10年來(103年-112年12月)年化收益率5.33%，收益數已挹注勞工保險基金。勞動基金運用局為因應今年以來全球主要國家升息、經濟衰退疑慮及通貨膨脹壓力等不確定因素，國外投資方面，採取多元分散風險投資配置，增加防禦性資產配置、持有至到期債券或基礎建設投資；國內投資方面，考量國內物價相對穩定，適時布局可受惠相關議題之台股部位，並持續關注各國財政與貨幣政策動態、國際地緣政治發展、金融市場與經濟動能及類股輪動表現等，嗣將適時調整投資標的，藉多元布局分散投資風險，並力求增益勞工保險基金長期穩健績效。
2、 本項業於112年8月15日以勞局企字第11201814020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六)
	截至111年12月底止，勞工保險基金累積投資運用共計7,534億餘元，投資收益金額為-589億93萬餘元，年化收益率-7.45%。111年度決算書中各項投資情況僅揭示資產配置非各項配置之投資收益，另於投資業務收入揭示各投資業務種類及國內或國外業務量、利率、金額等，可明確知道各項業務種類及其投報率，但在投融資業務成本卻無相關資訊，也無法得知載於總說明中投資收益金額-589億93萬餘元的各項資產配置組成及其投資收益為何。請勞動部於1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就決算書列示，各投資資產配置外，並揭示各資產配置投資收益及收益率。	
	一、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決算書符合相關規定，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並定期於網站對外揭露基金投資運用情形，資訊揭露符合立法院101年度通過政府各保險基金應定期公布項目之決議。至111年度勞保基金決算書已有揭示各投資資產配置百分比，另業依本項決議提供各資產配置投資收益及收益率在案，112年度決算書並已依決議辦理。
二、	本項業於112年7月19日以勞金授字第1121361579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七)
	112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保險成本」預算編列5,873億8,201萬6千元，較111年度5,643億2,054萬6千元，增加230億6,147萬元，增幅4.09%，惟其中「呆帳」項下「勞職保及保護」編列9,424萬元，較111年度2,458萬7千元，增列6,965萬3千元，增幅高達283.29%。爰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覈實編列基金收支，並加強催繳應收款項，避免呆帳金額過高。
	1、 111年5月1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施行，強制納保對象縱未加保，發生職災事故仍可領取職災給付，本局於給付後依規定向雇主追償，如逾期未繳，經一定催繳執行程序後將轉銷為呆帳。本項「呆帳-勞職保及保護」9,424萬元，其中7,272萬9千元係新增給付後向雇主追償而未繳還之呆帳。
2、 為使雇主知悉申報投保手續之義務，本局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宣導災保法強制納保規定。另為確保基金安全，本局悉依「行政執行法」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欠費催收及轉銷呆帳處理要點」相關規定辦理追償。投保單位逾期未繳時，本局將陸續寄發催繳函及限期催繳函請其繳款，如仍未繳納，即依法移送行政執行；如查無執行標的無法執行，取得執行債權憑證後方轉銷為呆帳。轉銷呆帳後每年定期清理，就執行憑證未罹於執行期間之欠費單位送財政資訊中心查詢有無新財產，若有則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再執行。此外，考量部分單位或有財務困難無法一次繳清，亦主動告知可申請分期攤繳。
3、 本項業於112年7月28日以勞局職字第11201800700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八)
	112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其他業務成本」預算編列52億3,021萬8千元，較111年度48億8,519萬1千元，增加3億4,502萬7千元，增幅7.06%，惟其中「勞職保及保護」編列11億6,452萬2千元，雖較111年度11億7,136萬2千元，減列684萬元，減幅高達0.58%。其中執行之職業災害預防等計畫是否有法源依據？又「勞職保及保護」一般服務費及專業服務費編列是否妥適？另「農民健康保險」編列2,426萬5千元，較111年度1,381萬8千元，增列1,044萬7千元，增幅高達75.6%，此部分為農民健康保險虧損，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44條規定，由政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來負擔。爰勞動部應於6個月內就職業災害預防等計畫之法源依據及辦理情形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62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於職業災害保險年度應收保險費百分之二十及歷年經費執行賸餘額度之範圍內編列經費，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等事項，於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勞職保及保護業務項下，編列一般服務費及專業服務費，係依前開規定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計畫之所需經費，相關工作計畫辦理情形，均依同法第4條規定，提送勞工保險監理會審議。
2、 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44條規定，農民健康保險虧損由中央主管機關(農業部)編列公務預算撥補，本局受託辦理農保業務，於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收支餘絀預計表112 年度「業務收入」之「其他業務收入-其他補助收入-農保」編列農業部應補助該虧損數，非由勞工負擔損失；至其他業務成本項下農民健康保險編列2,426萬5千元，係農保保費收入不足支應保險給付時，為能即時核付給付款項以維護農民權益，向勞工保險基金借款之利息支出，其金額較111 年度編列之1,381萬8千元增加，主要係因112年借款利率及保險給付較111年度高所致。
3、 本項業於112年9月12日以勞職授字第1120204273 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九)
	勞工保險自106年起即出現保費收支逆差並持續擴大，根據最新精算報告，勞工保險基金餘額將於5年內用罄，而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下稱年改會）於106年已提出勞工保險年金改革方案，惟迄今仍未提出「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建議政府儘速推動勞工保險改革、凝聚朝野共識，以健全勞工保險永續發展、維護世代正義。
	1、 為因應我國人口結構改變所致勞保財務問題，政府自109年起連續6年撥補勞保基金，總計編列預算為3,870億元。另在搭配多元投資運用下，113年截至10月止，勞工保險整體收支順差2,242億元，累存基金餘額為1 兆956億元，未來政府仍將持續辦理撥補，並爭取以不低於過去年度撥補金額為原則續編預算，確保制度穩健運作。
2、 為確保制度穩健運作，未來除政府撥補外，亦會透過鼓勵中高齡、高齡勞工續留職場並參加勞保，積極辦理強化納保及給付審核，督促投保單位依規定為所屬員工投保，及搭配多元基金投資等開源措施，維持制度穩健運作，確保勞工給付權益。
3、 本項業於112年7月26日以勞動保1字第1120157829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十)
	鑑於勞工保險基金自106至110年止，已連續5年保險收入不敷支應保險給付支出，其中以109年保費收支短絀481億9,700萬元為最高，雖政府109至112年撥補金額達1,170億元，但基金財務缺口仍急速擴增。政府資源有限，顯然撥補勞工保險基金非長久之計，為確保勞工權益，故請勞動部積極研議財務改善因應對策。
	1、 為因應我國人口結構改變所致勞保財務問題，政府自109年起連續6年撥補勞保基金，總計編列預算為3,870億元。另在搭配多元投資運用下，113年截至10 月止，勞工保險整體收支順差2,242億元，累存基金餘額為1 兆956億元，未來政府仍將持續辦理撥補，並爭取以不低於過去年度撥補金額為原則續編預算，確保制度穩健運作。
2、 為確保制度穩健運作，未來除政府撥補外，亦會透過鼓勵中高齡、高齡勞工續留職場並參加勞保，積極辦理強化納保及給付審核，督促投保單位依規定為所屬員工投保，及搭配多元基金投資等開源措施，維持制度穩健運作，確保勞工給付權益。
3、 本項業於112年7月26日以勞動保1字第1120157829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十一)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上限從105年5月1日勞動節起調高到4萬5,800元，已經將近7年，相較111年實施的「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投保薪資上限7萬2,800元，顯示勞工權益受到嚴重侵害，影響勞工高達百萬餘人。「勞工保險條例」規定CPI累計成長率達法定調整標準5%，就要調整勞工保險年金給付，據了解112年5月起勞工保險老年年金將調升，調幅最高逾7.2%。準此，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上限也應比照提高，始能保障勞工權益。爰要求勞動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查勞工保險為社會保險，目的在提供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時適當之生活保障，並具所得重分配功能，爰投保薪資須有適當上、下限金額，俾確保被保險人權益及財務安定。
2、 現行勞保年金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採計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一次請領老年給付採退職退保前3年平均計算，提高投保薪資金額上限將立即增加財務負擔。爰宜於勞保財務穩定前提下，視整體財務狀況，作妥善、周延的規劃。
3、 本項業於112年7月26日以勞動保2字第1120157830號函復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十二)
	112年度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投融資業務成本」項下「投資業務成本」中「服務費用」之「專業服務費」預算編列3,245萬元，其中包括國外投資委任律師處理訴訟費等。惟110年度起「專業服務費」科目項下持續編列委任律師處理國外投資訴訟事務費。針對委任律師、聘請顧問及相關法律事務相關進度與事宜，爰要求勞動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一、專業服務費包括訴訟律師、顧問律師、投資顧問及稅務顧問等，而112年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專業服務費」科目項下編列3,245萬元，包含國外投資委任律師處理訴訟事務費3,000 萬元、國外投資律師顧問諮詢費23萬2千元(日常契約文件等諮詢)、委託經營聘請顧問費141萬8千元( 國外委託經營監管)及國外投資稅務顧問服務費80萬元(國外稅務申報諮詢)。
二、Fairfield基金清算人及馬多夫清算人分別對勞保基金提告
本項國外投資委任律師處理訴訟事務費之編列係因應馬多夫事件訴訟案，由於勞工保險基金投資之Fairfield基金清算人以及該基金委託執行絕對報酬策略之馬多夫投資證券公司清算人Picard，分別對勞保基金提告，訴訟費用之核銷視法院審理進度而定，較難估計相關訴訟程序之進展，又先前疫情期間訴訟審理受影響，致訴訟前期執行率較低。
三、	進入證據開示程序，訴訟費用已大幅上升
Picard案一審破產法院雖駁回原告之訴，惟二審之第二巡迴法院駁回該決定，且最高法院亦駁回調卷令之聲請，維持二審之決定，該案回到破產法院開始進行相關審理程序。目前已開始進行證據開示程序，處理相關時間範圍內之各種歷史紀錄文件及人員證詞，111年以來律師花費時數以及相關費用已明顯上升。另Fairfield案破產法院法官已裁定駁回清算人之相關主張，清算人上訴至紐約南區地方法院亦遭駁回，111年9月清算人已向第二巡迴法院提起上訴，目前尚在審理中。
四、	訴訟進程不確定性仍高，將持續關注進展以調整預算編列未來仍持續面臨兩案同時審理之訴訟進程，其不確定性仍高，將持續密切關注兩案進展，參考委任律師對案情進度的評估，據以調整未來相關預算編列。
五、本項業於112年7月24日以勞金授字第1121260725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十三)
	依「就業保險法」規定，為協助就業保險之失業被保險人，申辦失業認定及失業給付仍以臨櫃辦理為原則。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配合防疫作業，於疫情期間開放民眾除親自臨櫃辦理外，亦得以郵寄、傳真、電子郵件或網際網路等方式申請失業給付及失業（再）認定，便利國人辦理相關給付。為瞭解疫情期間就業保險相關業務之執行情況，爰請勞動部調查與研析非以臨櫃方式辦理失業給付及失業（再）認定之協助成效，並考量民眾需求，研議持續開放相關便民之申辦措施，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自112年7月1日起，辦理失業(再)認定之方式，除親自臨櫃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外，亦得以視訊方式辦理，另已完成建置失業給付初次線上申辦填寫申請書功能，後續將持續滾動優化線上申辦系統功能，以加強提供簡政便民服務。
2、 本項業於112年8月10日以勞動發就字第1120511988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十四)
	為鼓勵職業父母共同陪伴子女成長，並讓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申請方式更切合實際育兒需求，立法院於2022年1月修正「就業保險法」，刪除父母不得同時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規定，使未來同為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父母可同時請領津貼。另勞動部透過「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使被保險人共可獲得平均月投保薪資80%之津貼及補助。查相關政策改變後，致使男性被保險人之初次核付件數大幅增加，且男性占總核發人數之比率，亦從過去之18%提升至23.6%（2023年1月數據），成功鼓勵父母一同負擔育兒工作，讓爸爸成為神隊友。為持續精進育嬰留職停薪制度，減輕女性單獨承擔育嬰之責任重擔，協助雙親兼顧職場與家庭生活，爰請勞動部研議提高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之比例，或改以「實質薪資」計算津貼數額，並於6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為強化育嬰留職停薪期間之經濟支持，勞動部訂定育嬰留職停薪薪資補助要點，自110年7月起以公務預算加給2成育嬰留職停薪期間薪資補助，目前每年所需經費約34億元，爰提高薪資補助成數，仍需考量國家整體財務可負擔性及影響其他重要施政之經費編列。
2、 有關研議育嬰留職停薪津貼改按「實際薪資」計算部分，查基於社會保險權利義務對等原則，現行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計收及保險給付均以月投保薪資為基準，又依規定月投保薪資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覈實申報。另以目前請領育嬰留職停薪津貼者，平均月投保薪資約為3萬5千元，現行投保薪資級距上限4萬5,800元，已可涵蓋大部分申請者之薪資，爰考量是項津貼基準之調整，將牽動就業保險保險費之計收及其他保險給付相關規定之併同調整，宜予審慎。
3、 本項業於112年7月26日以勞動保1字第1120157836號函復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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